111學年度下學期課後社團申請表件
	申請單位/人
	

	申請聯絡人
	
	申請聯絡人電話
	


	申請聯絡人
e-mail
	

	申請人LINE ID
	

	授課教師姓名
	
	授課教師身分證字號
	

	授課教師性別
	
	授課教師
出生日期
	 
	授課教師照片


	授課教師現職
與職稱
	
	

	授課教師相關證書
名稱字號
	
	

	授課教師學歷
	學校：
科系/所： 
	□畢業
□肄業
□在學
	

	授課教師經歷
	


	授課教師聯絡電話
	（O）：                 （H）：               傳真：
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LINE ID: 

	授課教師身分證字號
	

	授課教師E-Mail
	

	授課教師戶籍地址
	

	授課教師聯絡地址
	郵遞區號：


	授課教師可授課科目或專長
	

	授課教師鐘點費
匯款帳號
	

銀行名稱： 帳號： 
戶名： 
【請上課老師配合檢附存摺封面影本或掃描照片，最遲請於開課前檢附】：










	[bookmark: _Hlk69831352]社團/班級名稱
	


	課程類別
	□學藝類社團：語文類、科學類等。
□ 體育類社團：球類、田徑類、傳統技藝運動等。
□ 才藝類社團：音樂類、美術類、表演藝術等。
□ 其它類別社團。

	課程內容簡介
	(列入招生簡章用，請以50字內簡要介紹本期課程綱要)
1. 

	上課時間
	 週一13:30~15:50  週一16:00~17:30    週二16:00~17:30       週三13:30~15:00   週三13:30~15:50   週四16:00~17:30
 週五13:30~15:50   週五16:00~17:30                

	場地使用需求
	□一般教室  □挑高川堂  □舞蹈教室  □後操場  □其他____________
（場地如有衝突則由學校協調安排）

	特殊設備需求
	(仍須視學校設備狀況確認是否提供)



	招生年級
	          年級 (請詳填適合開課年段，例：1-3、1-6、4-6或3-6年級等)
	鐘點費
	元

	每班招生人數限制
	最多________人，未達最低_______人不開班
(人數限制僅為參考，最終以教育局來文為主以及社團委員審議為輔)

	學生上課自備物品
	(將列於開課通知中，除全部課程都要準備的水壺外，其他學生會用到的物品都請填列，若需文具或鉛筆盒請列出物品項目，若全部由老師準備，也請註明，讓學生與家長可以了解)
個人文具用品



	上課其他注意事項
	(將列於開課通知，學生自備物品規格說明請列於此欄)




【填寫社團/班級名稱】教學計劃表【112/02/13(一) ~ 112/06/15(五)，共18週】
請扣除假日：2/27(一)、2/28(二)228連假及04/03(一)、04/04(二)、04/05(三)兒童節連假)
	次數
	日期
	課程內容
	材料
	備註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7
	
	
	
	

	8
	
	
	
	

	9
	
	
	
	

	10
	
	
	
	

	11
	
	
	
	

	12
	
	
	
	

	13
	
	
	
	

	14
	
	
	
	

	15
	
	
	
	

	16
	
	
	
	

	17
	
	
	
	

	18
	
	
	
	





111學年度下學期課後社團-申請表件材料費明細表
◎社團/班級名稱：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】
◎每位學生材料費收費：【        】元(未收取材料費者，本欄填0，以下明細資料不填)
◎下列採購之教材：□ 學生可帶回購買之全部教材/成品□ 學生可帶回部分教材/成品，帶回教材佔全部教材比率約為  %(以金額比例計算)，其他無法攜回部分因 □教材屬租用性質  □教材屬耗損性材料□ 學生無法帶回，因 □教材屬租用性質  □教材屬耗損性材料□ 其他(請說明)：              
	項目
	物品名稱
	規格或廠牌
	單位
	數量
	單價
	金額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
	
	每位學生收費總金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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